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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诉，缘于该报在已有报道基础上结合记者的采访，于今

年三、四月间刊发的六篇系列报道。王珀认为文章描写属无

中生有的诽谤，文章的观点则构成对其人格的侮辱。 我们认

为：这六篇报道有其他媒体在先的报道、知情人陈述、工商

登记档案佐证，经过了记者的采访，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

文章援引知情人言论和观点时做了提示，并给予了王珀申辩

的机会。本报在采写和编发上述报道时，尽到了媒体应尽的

注意义务，不存在损害王珀名誉的主观恶意。 一审法院归纳

的争议焦点有两个，即文章是否构成侵权和诉讼请求应否得

到支持，司法解释要求的损害事实是否发生、报道内容是否

基本真实以及是否存在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 报社提交了数

十份网上下载的报道和证据，包括《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处罚

办法》、中国足协《取消陕西国力足球俱乐部注册资格的决

定》、记者采访记录和资料照片、相关证言和律师的调查笔

录，以及若干由王珀控制的法人的工商档案。煌煌四十三份

证据，被采信的只剩下几份被控侵权的报道和工商登记档案

，至于人所共知的王珀的口碑、国力俱乐部欠薪、假球、赌

球风波并被取消注册资格等事实，一概未能成为印证《足球

》报道内容的事实依据。最后，一审判决否定了报社关于媒

体此前已有报道和没有侵害王珀名誉权主观故意的抗辩理由

，以报道时“未尽到应尽的审查义务，导致刊发的文章部分

内容不准确、不真实，且在文章中使用带有贬低或侮辱性的



语言，使王珀的社会评价降低”为由，判决报社构成侵害，

要求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道歉声明，并赔偿王珀精神抚慰金5

万元。 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技术

原因是法庭对举证责任分配、认证规则掌握和证明事实程度

上出现错误，深层原因则在于司法理念的滞后。一审法院要

求的“核实、审查”并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公正”的义

务，不仅《足球》报难以做到，而且古今中外所有媒体都无

法胜任。 一审判决的错误，在目前国内司法实践中带有普遍

性。 根据证据规则第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

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

据加以证明。”原告既应就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

供证据加以证明，也应对其反驳和否认某些事实提供相反证

据。第9条规定，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根据法律规定

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当事人无需举证。 第64条证据规则，是“审判人员应当依照

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

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

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

果。”该司法解释第66条还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

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

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一审法院的表现，与上述

要求相去甚远。 根据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

问题的解答》第7、8条和《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6条的规定， 结合对上述证据规则条文的理解，我

们认为，一审应考察受害人名誉是否确有损害、行为人行为

是否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行



为人是否有主观过错。只要报道所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

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即不应认定为侵权成立。只有新闻

报道严重失实并导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时，才能被认定为侵

权构成。当“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

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进行客观准确的报道时，不应

认定为构成侵权。 无损害即无责任，假如没有损害事实发生

，诽谤诉讼便无从提起。两件司法解释的规定体现，行为构

成侵犯他人名誉权的前提，是被害人名誉是否受到实际损害

。 宪法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言论自由权利，媒体侵权案件

往往体现为两种权利的冲突，即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损害了

他人的人身权利。法院审理新闻侵权纠纷，应区分报道题材

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新闻内容是否涉及公共事件、原告身份

是否属于公共人物等情形，做到既尊重和保护公民人身权利

，又保护新闻自由权利，并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两种合法权利

的先后。 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缺陷，既不愿意承认客观事

实永难还原，也不考虑有些真相连司法调查都难以证明。表

现在此类案件中，便是普遍忽略媒体的行业局限，不对客观

真实、法律真实和新闻真实加以区分，要求媒体“一步到位

”地证明有待逐渐接近的客观真相；在事实证明程度上，法

院习惯把“基本真实”这一质的概念，误作“全部真实”这

一量的概念，以“部分事实有出入”为由判决媒体败诉；对

于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则机械地“一刀切”或者“用一把

刀去切”，殊不知这才是对平等原则的破坏；在分配举证责

任时，错误地把“谁主张谁举证”误解为“谁发表了文章谁

举证”，从而赋予媒体过重的举证责任；在证据的形式要件

和证人能否出庭作证问题吹毛求疵，不考虑有些证据不可能



由媒体获得，比如本案中王珀与银行间贷款合同的原件。 上

述缺陷是媒体屡屡败诉根源，长此以往，人们将无缘看到真

正的新闻，更无从了解社会的真相。 涉案报道反映的问题是

：王珀的公司曾拖欠工程款和贷款，他本人是欠款的始作俑

者，有人向他讨债；王珀曾冒充海军大校和政要后代招摇撞

骗；与王珀有关的公司或俱乐部面临多起诉讼。国力足球俱

乐部因欠薪和假球风波被足协取消注册资格；王珀曾公开承

认打过假球，置身于赌球假球欠薪的风口浪尖上，是引发争

议的公共人物并且口碑很差。 我们认为，只要上述问题“八

九不离十”，司法解释所要求的“基本真实”便可成就，报

道即不属“严重失实”。至于公司欠钱是否等于本人欠钱，

假球赌球的真相证明是否充分，以及是否经过了“权威部门

”认可，个别侮辱性言词和贬低性语言是否使王珀的名誉变

得“更”差，则概属鸡毛蒜皮的枝节，不应成为锱铢必较的

理由。 认证程序是否富于智慧，对法庭调查的质量至关重要

。一方的简单否认，不是对相应证据一概摒弃的理由。在本

案中，一审法院显然忘记了证据规则第64条的规定精神，不

了解足协取消该俱乐部注册资格，属于人所共知的事件(至少

哈尔滨人应该知道)----“国力出局”事件作为联赛以来最具

爆炸性的新闻，其引发的冲击波堪与上市公司“水仙”的退

市比肩！但王珀居然否认《足球》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即网

上下载的足协“纪律处罚办法”和“取消国力俱乐部注册资

格”的决定)，充分说明他惯于信口雌黄和毫无诚信。此时法

庭本应将举证责任转移，责令王珀提供球会尚在运营和比赛

的证据，并对其后续质证的表现予以高度关注和密切怀疑。

遗憾的是，对这种拙劣的“一推六二五”的伎俩，一审法院



居然毫无察觉。 对于媒体举证的“原件”和证人是否出庭作

证，法庭不应责之过苛。媒体本就无缘接触某些证据的“原

件”。出于保护证人的职业伦理保护公信力，也不应公开隐

名消息来源，哪怕是面临着机关的追索和法庭的讯问。试想

若非《华盛顿邮报》四十年来的守口如瓶，当年披露民主党

“水门事件”真相并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深喉”，何以

能安度余生！本案中王珀要求报社提交其公司与农行间的“

贷款合同”原件，法庭以调查笔录和采访记录存在形式瑕疵

为由否定证据的效力，都说明庭审认证不当。 我们相信，对

于足坛“黑假赌”现象的猖獗，谁都不会一无所知。 足坛“

潜规则”与千夫所指的黑金政治和司法腐败一样，所有的交

易都在暗地里进行??没有谁会愚蠢到要《足球》报记者到场

做个见证。赌球的复杂程度也远非“搞掂”个把黑哨可比，

既然足协的摄像机都拍不到黑哨的“证据”，法庭要媒体提

交“充分证据”证明王珀打假球和赌球的事实，岂非天方夜

谭！打假扫黑反赌球十余年的中国足协，足协作为“权威部

门”的“调查”无日无之，但结论却无不不了了之，从未拿

得出来任何“确认意见”，这一方面说明足协的人太笨了，

另一方面说明水太深了。但谁能否认“假球依旧在，几度夕

阳红”的现实呢？即便著名的马赛队和AC米兰队都曾因“假

球”丑闻而降级，本律师依然不相信法国和意大利的足协掌

握了交易的细节；当年利物浦队的守门员格罗贝拉也曾经卷

入假球风波，但庭审过程依旧漫长无比。这说明，在赌球和

假球的认定上，必须倚重专业人士乃至公众的感受，那便是

“说你假你就假，不假也假”??这才是司法都必须尊重的江

湖规矩！ 在王珀“嫖娼”和他人“代付”嫖资的问题上，《



足球》报同样陷入证据困境。法庭应当明白，足球圈的“性

交易”和“性贿赂”(比如“安琦风波”)并不鲜见，但交易

哪怕真的发生过，声称“代付”了嫖资的殷传生也不会是“

目击证人”??他顶多在事毕买单而已。试想假如王珀一味否

认，除了闯入现场的“扫黄”警察(此处纯属虚构)外，能“

充分证明”事实真相的，恐怕只剩下那位特定的性工作者了

，谁又能“充分证明”真相呢？我们认为，在色情丑闻过多

的当今足坛，《足球》报相信并报道殷传生的“报料”并无

不当。相比之下，《成都商报》因报道周璇指称“性交易”

被张铁林起诉，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判决报社不构成侵权，显

然更有道理也更能服人。 对于国力俱乐部被取消注册资格等

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于经推论得出的事实真相，《足球》报

本就无需举证。法庭以对方异议和形式瑕疵为由一概排斥，

只能是走向事实的反面。我们认为，王珀的劣迹在圈内众所

周知，从业者诚信普遍缺失，假球黑哨赌球罢赛不胜枚举，

都属于通过“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

事实”。根据证据规则第9条的规定，对此《足球》报无需举

证。 综上所述，系列报道所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一审判决

认定事实错误。 名誉权是指公民对其名誉所享有的权利，名

誉则是一个人的社会评价。名誉并非人的主观自我评价，主

体不能以个人情感受到伤害为由，主张行为构成对名誉权的

侵害。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对举证责任的分析，本案

王珀的名誉受到现实损害，是其主张名誉权保护的前提，报

社行为的违法性是侵权构成的必要条件；而这里行为人主观

上的过错，并非简单的故意或者过失，而是在主观上应具有

“实际恶意”，即《足球》报明知事实虚假而又漠视真伪地



予以发表。 市场化的足球属于公共产品，王珀因球会集假球

、赌球、欠薪等丑闻于一身而声名狼藉，属于典型公共人物

。“庄家”操纵下的比赛，足球早已不再是圆的，比分没有

了悬念，在反赌球、反俱乐部和球员参赌的背景下，足协下

发“纪律处罚办法”并取消国力的注册资格，足以表明王珀

其人的罪孽深重！既然球迷无从欣赏真的比赛，却有缘探寻

黑恶的真相，媒体便应不遗余力地挖掘和披露真相！《足球

》报刊登有关王珀的系列报道，恰为新闻媒体所必需。对于

恶评如潮的王珀而言，报道中个别言辞的尖刻，已不足以致

其社会评价降得更低。毕竟说一个骗子是骗子，只能是属于

客观评价而非侮辱性言辞。 捕捉热点问题、鞭笞丑恶现象、

弘扬社会正义，更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新闻不同于司

法结论，报道不具有法律强制力，采访需要采访对象的协助

；媒体没有公共财力支持，不具备侦查取证的权力。这些都

决定了媒体在事务演变进程中了解的真相与司法机关在事后

所得出的调查结论相比，常常是有限和有出入的。媒体从业

者并非法律学者，也不是熟谙实务的律师，对事实的评论和

判断也会出现差错。更为重要的，媒体不需要也不应成为司

法机构。新闻的积极、敏捷和鲜活性特点，与司法的消极、

严谨、程式化特征一样，在任何社会都是缺一不可的。 司法

对媒体行为应予以必要的宽容，应容忍对公共事务的非恶意

性错误报道，应当允许媒体自由评论公共事务，要求其谨慎

评论私人事务。本案涉及到社会诚信和公共利益，当王珀作

为公共人物的名誉权与媒体监督权冲突时，法律应弱化对前

者的保护而倾向于保护媒体权利。 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探讨已

逐渐深入，实践中也不乏令人惊喜的判例。陈志武教授归纳



的通说认为，当被报道对象是公共人物(包括行政人员和其他

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时，法律应向媒体言论权倾斜；当报道内

容涉及公众利益时，媒体言论权应先于名誉权；当评论对象

是一般公民或者内容无关公众利益(如私事)时，媒体言论权

应后于名誉权；当报道对象是法人时，媒体言论权应优先于

法人的名誉权。正如审理《中国改革》杂志社被诉诽谤案的

巫国平法官所言：“一个社会对媒体的宽容有多大，这个社

会的进步就会有多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